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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士中葡中學學生守則及獎懲條例 

第 一 章   學 生 守 則  

一、 學生日常應守規則 

1. 校服規定  

1). 學生應穿著整齊校服回校。  

男生夏季校服 :白色短袖恤衫、淺灰色長褲。  

男生冬季校服 :白色長袖恤衫、結校呔、深灰色長褲。

配以黑皮帶、黑皮鞋、白襪、白色內衣，

不得將恤衫鈕扣鬆開，恤衫應束入校服

褲內。  

女生夏季校服：白色短袖恤衫、結領呔、淺灰色半截裙。 

女生冬季校服 : 白色長袖恤衫、結領呔、深灰色連衣背

心裙。配以黑皮鞋、白襪、白色內衣、

冷外套或校裙長度應及膝，不能過短。 

2).恤衫、校裙、運動服外套、冷衫、冬季灰色棉褸應具校徽。 

3).學生只容許在有運動堂、康體日或校方安排的特殊日子穿

著運動服及運動外套。  

4).當早上氣溫在攝氏 10 度或以下，女生可穿著運動服回校。 

5).不得擅自更改校服顏色及式樣，否則作違規處理。  

 

2.學生言行態度方面  

1).學生之言行態度應莊重，不准粗言穢語。  

2).不可遲到早退。  

3).不可隨意缺席，若有事缺課者須辦理請假手續。  

4).校內一切設備，應加以愛護，若有故意毀壞者，除受處分

外，需負賠償責任。  

5).不准攜帶對青少年有不良影響之物品回校。  

6).學生無論於校內、校外，均應保持良好行為，不應有口角，

不得打架，不得污言穢語，交友要謹慎，衣著要端莊整潔。 

7).偷竊、假冒家長簽名、塗改教室日誌，私改成績、打架、

作弊、損毀公物等，均屬嚴重錯誤行為，須受嚴厲的處分。 

8).嚴禁在校內進行雷同賭博形式的活動。  

9).不准攜帶香煙、電子煙或任何違禁藥物返校，吸食或藏有

者將予嚴懲。  

10).未經許可，不得擅自進入教員休息室或非本班課室。  

11).不得撕毀或塗改學校的通告和家長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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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學生一律不准染髮、燙髮，髮型應符合學校規定，禁止佩

戴新潮飾物，女生只可於耳垂佩戴一對耳針或相同款式之

耳環。  

13).校園內不得使用或展示手機。  

 

3.清潔衛生方面  

1).應保持個人清潔衛生。  

2).應保持洗手間之清潔衛生。  

3).不可隨地棄置廢物或吐痰。  

4).校內飲水機為提供學生飲水之用，不准洗手或洗面。  

 

二、 課室規則 

1.  上課鐘響後，應即進入課室，返回座位，安靜等候。  

2.  上課時必須專心學習，不准隨意離座或離開課室，如有特別

事項，須經老師許可，方可離開。  

3.  必須帶備上課所需課本、習作簿和文具，不得向其他同學借

用，以免影響課室秩序；放學時，所有私人物品必須帶走。 

4.  上、下課前，學生應全體起立，向老師致敬。下課時亦須等

老師示意後方可離開。  

5.  上課時如有師長來賓到課室內參觀，學生應起立致敬。  

6.  上課時，如有問題提出或有事報告時，應先舉手，待老師同

意後方可發言。  

7.  對教師之指導應謙恭接受。  

8.  上課時應保持安靜，坐姿要端正，不可做其他學科作業，不

得閱讀其他科書籍；如有談話、越位、瞌睡、及妨礙別人之

行為均按情況輕重處罰。  

9.  課室座位經班主任編定後，不得任意更換。  

10.  應保持教室整潔，不得在課室內進食，不得在抽屜內堆積紙

屑、雜物。  

11.  應悉心愛護教室內的所有桌椅，不得任意搬動、塗污，任何

損壞必須作出相應的賠償。  

12.  不得擅自塗寫黑板及牆壁，禁止在課室內拋擲粉筆、粉刷及

追逐嬉戲。  

13.  當有教師請假或缺席時，學生應保持良好秩序，安靜等候和

聽從校方的安排，不得擅自離去。  

14.  未經老師允許不得使用課室內之學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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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學 生 獎 懲 條 例  

 

紀律處分的目標：  

學生紀律處分制度的目標是為分析、教育、糾正學生不正確的行

為、態度與價值觀，以維護學校良好教學環境與秩序，實現學校的教

育目標，以讓學生能自省、自律，且具正確的價值觀及行為準則，成

為社會的好公民。  

 

紀律處分的原則：  

1.  學生有維護個人尊嚴、保障身體完整性及精神健康的權利，校

方執行紀律處分時也會確保學生權利得到保障。  

2.  學生有遵守「學生守則」的義務，違者視為違紀行為，按錯論處。 

3.  學生違紀時校方會聽取學生的陳述，有需要時家長可向學校申請

陳述。  

4.  嚴重的紀律處分會影響學生的在學狀況，如中止上課、停課、轉

為試讀生、轉為留級生。  

5.  實施紀律處分將輔以教育和跟進措施。  

6.  通知家長或監護人有關所施行的紀律處分。  

7.  高中設功過相抵，並須根據本校「學生獎懲條例」執行。  

 

一、  褒獎條例  

為鼓勵學生努力學業、修養品德，每學年均會對表現優良之學生

給予褒獎：  

1.  優異生獎 -全年成績總平均分達八十五分或以上，全科合格、

操行 B 或以上得之。   

2.  優良生獎 -全年成績總平均分達八十分或以上，全科合格、操

行 B 或以上得之。    

3.  良好生獎 -全年成績總平均分達七十五分或以上，全科合格、

操行 B 或以上得之。  

4.  全勤獎 -除公假外，全年正課、餘暇活動及升旗禮，均沒有遲

到和缺席者得之。  

5.  其他獎項  

1)  各項校內競賽成績優異者可獲記優點 /小功。  

2)  凡代表本校或澳門參加公開性或國際性之體育、學術

比賽、文化交流或社會活動中有優異成績或表現者可

獲記優點 /小功 /大功。  

3)  校內熱心服務者或表現優異者，上、下學期期末可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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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小功／大功以作鼓勵。  

4)  全年校服儀容達標 (沒有任何儀容或服飾違規記錄 )，

經班務委員會建議後可獲一個優點以作鼓勵。  

5) 每學期正課、餘暇活動沒有缺席，將獲記優點一次以

作鼓勵。  

6)  每學期升旗禮沒有缺席，將獲記優點一次。  

7)  全學年全勤 (包括正課、餘暇活動及升旗禮沒有缺席 )

將額外記優點一次。  

 

二、  懲罰條例  

  凡違反本校紀律者可施以記缺點或記過處分，以提示及早改善不

良行為。  

1.  凡欠帶學科文具、書本或欠交作業五次、校服儀容違規達五

次，均會施以記缺點一次處分。  

2.  凡上課遲到五次、升旗缺席三次、無故缺席課堂三節或無故

缺席餘暇活動三節均會施以記缺點一次，情節嚴重者記過處

分。  

3.  凡缺席十月一日國慶或十二月二十日回歸日升旗禮者將會記

缺點一次處分。  

4.  在校學生不得展露或使用手機，未經老師同意在課堂使用手

機，將按情節處以一缺點處分。  

5.  凡測驗作弊記小過一次 ;考試作弊記大過一次。該次評核作零

分處理。  

6.  校外行為失當影響校譽可記小過或以上處分。  

7.  攜帶違禁品返校處以老師訓斥、缺點、小過或以上處分。  

8.  在校抽煙 (包括電子煙 )處以一大過或以上處分。  

9.  其他違紀事項，如不守堂規、對師長不敬、欺凌同學、粗言

穢語、破壞公物等校方視乎情節可處以缺點或以上處分。  

10.  全學年違規累計滿一大過者，由學校訓輔領導機關以嚴厲、

有力的措詞予以譴責。  

11.  全學年違規累計滿二大過者，召開班務委員會，為該生制定

特別教育和輔導計劃，以糾正學生相關偏差行為。  

12.  全學年違規累計滿三大過者，召開班務委員會，有關學生須

轉為試讀生，班務委員會須檢視和修正特別教育和輔導計

劃，以幫助學生糾正相關偏差行為。  

13.  在上述 10、 11 或 12 的基礎上，如屬違規情節嚴重者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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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偏差行為持續，可召開班務委員會制定特別教育和輔導

計劃，並可向學校領導機關建議施以以下處分：  

 轉為試讀生 (每學段由班務委員會商討試讀生的學行表現

和教育建議，會議中可動議取消該生試讀生身份。於期

末總測驗前，召開班務委員會討論以決定取消該生試讀

生身份、以試讀生身份參加期末總測驗或轉為留級生且

不得參加期末總測驗，並交由領導機構審批。 ) 

 缺課二至八天 (不合理缺勤 )並記錄在學生個人檔案中，缺

課期間學生應繼續上課，若學生的行為表現無可譴責，

該等缺課則不算入因缺勤而留級的情況。  

 停 課 二 至 八 天 (不 合 理 缺 勤 ) 並 記 錄 在 學 生 個 人 檔 案

中，期間停止學生所有學校活動。  

 轉為留級生並停課至學年結束，停止學生所有學校活動，

記錄在學生個人檔案中。  

14.  學生不合理缺勤超過 70 節時，根據校本評核規章，班務委會

員可對該生作留級建議並由學校領導機關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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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成 績 評 核  

 

一、  學生成績評核標準   

1.  評核是依據持續性和總結性的原則來進行，當中包括平時課堂

表現、作業練習、各項小測和學段考核。  

2.  每一學期結束時，班委會舉行會議，對學生進行常規性評核。

每一學期期中時，亦舉行相同性質之班委會會議。  

3.  每科成績達五十分或以上視為合格。  

4.  每科年終成績按以下公式計算：  

 
 

5.  中文科和數學科各為兩個單位，其餘科目各為一個單位。  

6.  學年加權平均分低於五十分者，應予留級。  

7.  初中教育第一、二年級學生，年終成績達三個單位或以上不合

格者，應予留級。  

8.  初三年級學生其年終成績全科合格，或只有一個單位不合格，

而其分數不低於 30 分，准予畢業。若學生年終成績少於或只

有三個單位不合格，可以申請參加第二次總測驗（補考）。第

二次總測驗後其年終成績不能有多於一個單位科目不合格，且

不合格單位不低於 30 分者，亦准予畢業。  

9.  高中教育一、二年級學生，年終成績達三個單位或以上不合格

者，應予留級。  

10.  高三年級學生其年終成績必須全科合格方可畢業。若學生年終

成績少於或只有三單位科目不合格，可以申請參加第二次總測

驗（補考），第二次總測驗後其年終成績全部合格者，准予畢

業。年終成績其中一個單位或以上不及格者，不能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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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測考規則  

1.  測驗及考試時，除試卷及應用之文具外，其他物品不得擺放

書桌上。  

2.  數理等科目測驗或考試時，可用符合校方規定型號之計算

機，但其內不得存儲與測驗考試相關內容或公式。  

3.  進入試場後，應保持肅靜，不得隨意調換座位，違者可作缺

席論。  

4.  學生應在試卷上寫上姓名、級別、學號及科目，並應留意試

卷的頁數是否有缺，否則後果自負。  

5.  上學期統測或下學期期末總測驗考生遲到超過 30 分鐘，考生

不得進入課室應考並作缺席論。  

6.  考試時間內，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更不得喧嘩嬉戲，影響

考試進行。  

7.  缺席評核之安排詳見「校本學生評核規章」。  

 

第五章   學生缺勤制度及請假規則  

 

1.  學生缺課或不參與學校的強制性活動均被視為缺勤。  

2.  學生應按時上課，上課鈴聲響後才進入課室者可視為遲到。  

3.  學生因病或因事不能上課者須向班主任請假。  

4.  病假  - 學生因病缺勤，若病情只阻礙學生缺課一天，應於復

課時呈交請假表，由監護人作出聲明。若超越此期限，則需

附上醫院或衛生中心發出之有效聲明書，由班主任查閱，方

可作合理缺勤之請假。  

5.  事假  - 學生如代表學校出席任何活動，可准予公假；如因事

請假，須事前呈交請假表，填寫請假日期、缺席科目及由監

護人書面作出合理請假理由，交班主任查閱；如有特殊情況，

未能於事前請假，亦須於復課後即日補辦請假手續。  

6.  學生在上課期間，不得離開學校。如有特殊情況，須經校方

同意，填寫離校紙，並交予本校警衛人員查閱後，方可離開。 

7.  學生每學年內不合理缺勤的上限為七十節，超過此上限時，

班務委員會可作留級建議，交學校領導機關批核。  

8.  學生缺席總數 (包括合理與不合理缺席 )超過學年學日的一半

(非全學日缺席，則累計 8 節為 1 學日 )，經班務委員會商討

後可作留級建議，交學校領導機關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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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氣旋、暴雨及特殊天氣情況下家長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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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留校膳食須知 

1. 學校膳食供應包括早餐及午餐。  

2. 如學生需參與在校膳食，請於學期開始時向班主任報名。 

3. 班主任將按時向學生派發膳食繳費通知書，家長須於指定

日期內按學校安排進行繳費手續，並請妥善保存繳費記

錄。 

4. 於學年中有意參與 /取消在校膳食之學生，必須於每月的

10 號前到本校行政輔助科填寫表格，申請參與/取消下一

期之膳食服務。 

 

申請意外保險須知 

1. 學生上課時間在學校內，上學及放學必經之道路上，或由

學校或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舉辦的活動過程中意外受傷，均

屬學界保險範圍之內。 

2. 凡屬上述範圍意外受傷之學生，應第一時間向班主任或學

校報備，並須前往本校健康護理室向駐校醫護人員陳述事

發經過，及填寫學界保險申報表格。而有關索償之申請表

必須於意外發生後六天內遞交，逾期將不受理。  

3.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發生意外只可選擇本地的醫療機構就

診，包括：醫院、衛生局屬下的衛生中心，以及於衛生局

註冊的醫療診所、醫生、跌打醫師。 (物理治療必須要得

到註冊西醫之轉介信。 ) 

4. 若就診期間轉換醫療機構，亦應第一時間通知駐校醫護人

員及班主任以便轉告有關機構知悉。  

5. 當學生完全康復後，監護人必須盡速 (十五天內)填妥解除

責任聲明書，連同全部醫療費用收據及醫生簽發的康復證

明書正本送交本校醫護室，以便進行申報。 

 

請假手續 
1. 如屬事假，學生應提前向班主任提交由家長撰寫之請假

信。 

2. 如屬病假，家長應於當天早上致電學校 (電話: 

28331093/28558078)通知校方，並於子女病癒復學後，按

校方要求，補交請假信或醫生證明。 

 


